通城县2025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
落实情况

我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按照“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的方式实施，对湖北省补贴目录范围内的机具在全县实行敞开补贴。我县严格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以及省农业农村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农发〔2024〕44号）要求，由农户自主购机、先购后补，补贴申请全程阳光操作，接受各方监督。
[bookmark: _GoBack]一、我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及省农业农村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农发〔2024〕44号）要求执行。具体流程如下：首先由农户自主选择农机经销商，协商确定农机具销售价格并完成购买；随后，农户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机打发票、农商银行“一卡通”或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等资料，到县农业农村局办理农机购置补贴相关手续，并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信息、购机价格等均真实有效，且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其中，购置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农户，应先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办理牌证照手续；对实行牌证管理的补贴机具，由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在上牌过程中同步完成核验，购机者申请补贴时凭《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行驶证》可免于现场实物核验。此外，单台补贴额在5000元及以上的重点机具需进行现场实物核验；单台补贴额在5000元以下的非重点机具，由县农业农村局在补贴资金兑付后，根据实际情况按不低于5%的比例开展抽查核验。
二、我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查工作由县农业农村局农机股组织专班开展入户核查，对提高补贴额测算比例产品、新推广产品、首次申请列入补贴范围产品、价格明显背离同类同档产品、结构过于简单产品、非常规产品等机具（以下简称“高风险机具”）逐台核验；对补贴额度5000元以上的重点机具实施100%入户核查，对5000元以下的补贴机具按10%比例进行抽查核验，严格落实“见人见机见永久铭牌”要求，完成人机合影，并遵循“谁核实、谁签字、谁负责”原则，所有核查机具均填写《湖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抽查核验表》，由双方签字确认，未发现违规违纪现象。同时，县农业农村局将待结算补贴机具资料推送至县财政局农业股，各乡镇财政所对所属乡镇机具开展再次核查，核查结果上报财政局，经确认无误后，由县财政局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农户农商银行“一卡通”或银行卡中。在资金拨付前，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组成联合核查专班，按不低于5%的比例对全年补贴机具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未发现一例违法违纪事件。
2025年，省厅为我县安排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350万元、省级资金120万元，加上2024年结转的补贴资金191.119万元，资金总额达661.119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县已完成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支出465.602万元，补贴农机具824台套，惠及农户673户；完成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支出106.8475万元，报废农机具344台套，惠及农户238户，同步更新补贴机具200台套，惠及农户154户。上述补贴资金均由县财政局直接拨付至农户的农商银行“一卡通”或银行卡账户。
下一步，将继续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及省农业农村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农发〔2024〕44号）为工作抓手，深化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提升政策把握水平，进一步加快资金结算进度，确保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以更优质的服务推动政策落实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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